关于做好国庆节

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企业：

2020年国庆和中秋佳节即将来临，各企业的秋粮收购工作也已陆续展开，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县领导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和有关会议及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国庆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确保我县粮食企业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向好，特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加强防范、杜绝火灾

（一）全面做好安全防火等各项工作。今年国庆节、中秋节叠加，假期时间长，安全防火和安全生产压力大，要求企业采取各种有效措施，杜绝一切事故的发生，要加强对露天囤的管理，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。严格执行动火用电审批监管制度，特别是对重点部位的看管及火源电源的管理，及时检查消防车是否处于满水满油状态，灭火器是否年检，要定期进行消防演练。节日期间厂库区周围燃放烟花爆竹，要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落实到人，死看死守，杜绝火灾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集中开展以露天储粮防火为重点的消防安全专项治理，加大隐患排查力度，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，强化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跟踪问效。强化露天储粮形态安全防火监管。

（三）全面做好大风天的火灾预防工作。各企业迅速完善大风天气灭火预案，要加强火源电源管理，严禁大风天气动火和用电作业，进一步加大防火检查和夜查的频次和力度。

（四）认真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活动。各粮食企业要充分利用板报、条幅、印发宣传单等多种形势，加强对全体干部和职工的消防安全教育增强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；要加强对消防安全责任人、专兼职消防人员等的培训，使消防人员熟悉岗位工作要求和应急处置程序，全面提高工作能力。

二、加强安全教育、认真整改隐患

（一）结合正在开展的“四大”行动认真做好安全生产大培训工作，加强对新上岗人员的业务培训、安全教育工作，对机械作业要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，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，开展安全生产大体检活动，及时整改各类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加强对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，工人作业时现场安全员必须跟班作业，加强管理和防护，防止粮堆埋人，仓储设施倒塌、机械设备倾倒等事故发生。露天囤出粮时必须三个出粮口同时均匀放出，避免由于一个口出粮造成囤内粮食偏载侧压力不均酿成事故。

（三）加强库存粮食安全管理。对承储的各级储备粮及国家政策性粮食，要按储粮技术规范要求，加强粮温监测和现场巡查，保证库存粮食质量，严防储粮事故的发生。
三、加强值班值守、保证信息畅通

各企业要认真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宿制度，保证企业负责人在岗带班，保证值班人员在岗在位，保证通讯工具处于良好状态，遇有突发事件或事故时，要组织力量妥善处理，并及时向粮食局报告。对节日期间值班值宿人员未认真履行职责或擅离职守，视情节予以处理，由此引发事故的要追究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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